关于淳安县2017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

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书面）
2018年1月16日在淳安县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淳安县环境保护局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淳安县2017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提请县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一、2017年环境质量状况
2017年，全县上下紧紧围绕坚定秀水富民路，建设康美千岛湖，争当全国践行“两山”理论标杆县战略部署，紧扣千岛湖出境水质始终保持I类、生态环境质量全国一流、全市第一“三个一”目标，深入实施千岛湖环境质量管理规范，全力推进以千岛湖综合保护为核心的环境保护工作，县域环境质量实现稳步提升。

1．地表水环境质量。2017年，千岛湖水质总体为Ⅰ类，出境断面水质始终保持Ⅰ类，国家“水十条”考核断面（小金山、三潭岛、大坝前）保持Ⅰ类。市控以上地表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100%，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
2017年，全县88条河流，Ⅰ类水质51条，占58%，Ⅱ类水质37条，占42%。23个乡镇考核断面，Ⅰ类水质22个，占95.7%，Ⅱ类水质1个，占4.3%。
2．空气环境质量。2017年，全县环境空气优良天数333天，优良天数比例95.1%（有效监测天数为350天）。

2017年，全县各项环境空气监测指标年均浓度分别为：二氧化硫（SO2）8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NO2）17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CO）0.6微克/立方米，臭氧（O3）84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44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33微克/立方米。
2017年，全县11个景区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在14-27微克/立方米之间，其中姜家龙川湾景区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最低，为14微克/立方米。
3．环境噪声质量。2017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54.7分贝，低于国家2类标准限值（60分贝）。全县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68.8分贝，低于国家推荐控制值（70分贝）。

4．主要污染物减排。2017年，核定2016年全县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减排比例分别为5.69%、3.78%、0.13%、0.18%。落实2017年水污染物减排项目8个、大气污染物减排项目2个，测算削减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NH3-N）排放量111吨、6.2吨，削减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量11吨。
二、环境保护目标和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2017年，
全县上下围绕最高标准、最实举措、最严监管、最强保障“四个最”要求，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年度生态保护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一）压实主体责任，认真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各项工作

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察工作，提前成立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为双组长的迎检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召开8次县委常委会对迎检工作进行研究部署。5月下旬和6月底两次开展全县环境保护专项检查，围绕督察11个方面环境重点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和即查即改。建立最强的组织保障，8月初组建现场迎检指挥部，下设8个专项工作组，并在全市率先组建了纪检监察组。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认真落实资料调阅要求，上报资料227项。对于省市转办的信访件做到照单全收，严格按照第一时间查清问题、第一时间做出处理、第一时间问清责任、第一时间完成反馈的要求落实到位。58件信访件全部按时办结，责令整改企业14家，立案处罚企业16家，罚款金额20万元，立案侦查1件，刑事拘留1人，约谈1人，问责10人。健全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加强宣传引导，在中央省市媒体刊发环保报道60余篇，县内主要媒体刊播相关报道272篇，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生态保护意识。
（二）坚持依法行政，严格区域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1．严格环保准入。按照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的环境准入机制，严把审批关。坚持环境保护“三不”原则，对不符合产业政策规划条件、不符合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不符合保护千岛湖环境质量的项目坚决实行“零审批”。建立完善在谈招商项目预审机制，实行环保预审“一票否决”，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新增污染源。2017年共办理各类具体行政事项153件，其中报告书、报告表项目45个，竣工验收67个，“三同时”验收20个，排污许可证19个，夜间施工2个，所有事项均依法依规，在承诺期内办结。
2．严格环境执法。深入开展“铁拳”系列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推进污染源日常监管“双随机”抽查，加大污染源自动监控执法力度，全年出动执法人员2156人次，检查企业798家次，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389家次，查处案件39起，罚款97万元，实施停产限产78家，实施查封扣押31家。积极做好环境信访工作，受理群众各类举报投诉370件，处理率达100%，满意率98%。修订完善环境保护各项应急预案，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成功举办千岛湖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3．加强环境监测。加大投入，提升地表水自动监测能力，完成鸠坑口国家水质自动监测站提升改造工程。完善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实施老环保大楼空气自动站设备改造，启动清新空气（负氧离子）城市站建设。开展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形成监督性监测报告198份。在千岛湖水质敏感期，每周开展一次藻类巡测并形成预测预警周报。每月对13个断面开展水质常规检测，做好与上游安徽月度水质联合监测工作。
（三）突出环境治理，推进水、气、土、行业共治
1．提升推进“五水共治”。以“工程完善年、运维巩固年、环境提升年”为重点，投入9.29亿元，实施项目61个，深化“五水共治”，连续第二年夺得全省“五水共治”大禹鼎。主动拉高治水标杆，完成975个小微水体整治提升，全面消灭Ⅲ类以下小微水体。全面落实千岛湖环境质量管理规范，城西污水处理厂深化提标改造顺利推进，疏通改造城区污水管网60公里。完成90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改造项目和45个农居点治污工程建设。巩固提升农村治污设施运维管理，农村治污设施正常运行率100%，水质抽检合格率达到98.2%，连续第三年获省市农村治污优胜县。完善市场化打捞管理机制，建成并投入使用两艘新建打捞船，增设临岐、汾口水域两道湖面垃圾拦网，全年共打捞上岸湖面垃圾9.96万立方米。建成武强溪入湖口生态修复和湿地项目一期，里商集镇自来水厂完工，完成青溪新城65公里雨水管网清淤，实施喷微灌工程4100亩。 

2．深入推进“五气共治”。制定出台《淳安县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和《淳安县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开展燃煤锅炉改造“回头看”联合检查，规上企业同比减少用煤量0.3万吨。实施工业废气治理，完成5家企业关停和2家挥发性有机物（VOCs）企业污染综合治理，完成率100%。强化机动车尾气监测站的监督管理，推进车船尾气整治，淘汰老旧车967辆。强化施工场地和道路扬尘控制，落实精细化管理。加强餐饮油烟治理，实施餐饮油烟设备长效管理及露天焚烧的监管。
3．扎实推进“五废共治”。编制“五废共治”专项规划，提升生活垃圾处置能力，加快推进光大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淳安县生活垃圾环保处理项目），完成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实施污水厂污泥处置集约化、无害化处理，4家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组织开展危险固废“存量清零”行动，加强医疗废弃物监督管理，医疗废物无害化集中处置率达100%。规范化处置建筑垃圾，统一规划建筑垃圾消纳场，新建农村建筑垃圾填埋场196座。

4．稳步推进“五大行业”整治。围绕“关、停、并、转、合”，开展缫丝、纺织、砖瓦、矿山、养殖五大行业整治。完成4家缫丝企业关停或转型升级，补助资金1309.48万元。完成永宏纺织资产评估和协议签订。制定出台砖瓦行业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整治废弃矿山13座，关停有色金属矿山4座。全县25家生猪存栏50头以上养殖场全部纳入环保智慧监管。编制《淳安县畜禽污染防治规划》。
（四）践行“两山”理论，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1．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根据中央和省、市统一部署，邀请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技术组专家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编制工作，全县共划定水源涵养类生态保护红线5个，总面积3543.92平方公里，占县域国土面积的80.05%。合力向上对接争取，委托中国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制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优化调整方案，目前已通过专家技术论证，并启动报批程序。

2．建立生态环境大数据库。实施“智慧环保”二期，完成淳安县生态环保数据库搭建，实现“一源一档”、环评审批、监察执法、水质监测等环保数据资源整合。拓展平台功能，开展水环境质量、空气质量、环境监管和农村生态综合监管专题数据分析。完成环保“一张图”编制，以环境管理数据展现全县环境现状和发展趋势。加快千岛湖水质预测预警系统建设，建成剖面浮标站4套、单层浮标站7套、通量站4套、河道站13套。
3．持续提升城乡生态环境。深化清洁乡村行动，继续开展每月综合检查排名，全面消灭卫生死角和盲区。开展“公厕革命”，制定出台“公厕革命”千岛湖标准，新建、改建景区式公厕47座。全面推进农村生产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实现垃圾分类处置乡镇全覆盖。健全三级河长监管体系，将每月25日设为全县河长“固定巡河日”，我县“河长制”工作获央视《经济半小时》专题报道，枫林港被评为浙江省“最美家乡河”。开展“四个最美”评选，提升全民生态文明意识。

4．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机制。编制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完善综合考评机制，深化落实乡镇交接断面水质考核。严格执行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环境保护责任追究等制度，将生态保护责任落实情况纳入重要巡察内容。出台建设项目选址及用地前期多规审查、加强临湖地带建设项目环保管理等意见，深化“一巡多功能”工作，强化建设项目环保监管。
2017年我县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一是千岛湖水环境保护压力较大。千岛湖形成时间较短，生态系统比较脆弱，藻类异常增殖偶有发生，千岛湖水质氮、磷指标浓度、营养程度时有波动，上游安徽来水对千岛湖水质影响依然较大。二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任重道远。近年来，虽然通过综合治理，我县农药、化肥使用量逐年减少，但与国家生态县250千克/公顷的化肥使用强度上限相比，强度依然偏高，需要强化统防统治、肥药双控、测土配方等举措，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三是环保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我县地域面积大，现有环保监管力量尚不能满足全方位、高强度的环保监管要求，在偏远地区以及小散企业还存在环保监管盲区。智慧环保应用不够，智慧监管有待加快提升。在积极适应先照后证等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加强事后监管方面还不够到位，油烟污染、噪声扰民等问题未得到彻底根治。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我县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县委十四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的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根本，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始终坚持千岛湖出境水质I类、环境质量全国一流、全市第一“三个一”目标，突出提标提质、补短做强、常态长效的导向，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更高水平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争当美丽中国和全省“大花园”建设的示范区。

1．落实千岛湖标准，全力推进千岛湖综合保护。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性保护要求，实施水土气共治，让淳安永葆天蓝地净、山青水秀。落实最严格的环境准入、污染物排放、环境监管、环境质量标准，全面建立起高标准环境质量管理规范（千岛湖标准）。抓好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和截污纳管查漏补缺，进一步深化五水共治、清洁乡村、五大行业整治提升、Ⅲ类以下小微水体治理成果巩固等工作，提升城乡控污治污能力，打造农村环境整治品牌。实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程，减少临湖溪地农业开发，抓好千岛湖沿岸缓冲区内耕地园地“肥药双控”，减少污染物入湖，新一年的农药和化肥使用量同比都要减少10%以上。加快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护林复绿涵水、垃圾分类处置、生态修复等工程，从严保护好生态屏障。开展“五气共治”，推进节能减排，建设清洁能源示范区。加强环保科技支撑，探索建立千岛湖流域水科学研究院，推进智慧环保体系建设，提高生态安全预警应急处置能力。
2．改革体制机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制度设计。按照国家“水十条”等要求，制定实施千岛湖生态环境保护方案，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科学优化调整水环境功能区划，加快实施多规融合，严格实施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严控临湖项目开发。以环保垂直管理为契机，理顺农村、河道、湖面、城镇环境保护各项职能工作，完善环境审批管理制度，加强对项目自主验收的指导。严格执行乡镇党政主要领导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党员干部环境保护责任追究等办法，落实湖长制、河长制、路长制等管理机制，积极争取千岛湖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落地。
3．加大监督力量，提升公众生态环保意识。巩固中央环保督察成效，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后续整改工作。全面落实环境监察、双随机抽查、环境信访处置等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做好配水工程、千黄高速等重大项目的环境督查工作。积极推动流域环境监察工作，加强与新安江上游联动执法。持续加强对农村治污设施运维监管，坚持和完善检查工作机制，继续做好每月一次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河长制落实、巩固“公厕革命”成果，继续争当全省农村治污运维示范。深化湖面垃圾市场化打捞工作。打造生态教育大基地，进一步激发全县上下、中外游客生态保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逐步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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